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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保單的各項條款及細則： 

  

您（保單持有人）與我們（眾安人壽有限公司）之間的完整合約由本

保單、您就本保單呈交的投保申請文件、任何我們收到的受保人之醫

療證明及作為可保性之證明的書面陳述及答覆所組成。 

 

如您提供給我們的投保申請文件，或任何於後續申請或索償內您提供

的陳述、申述或文件內有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受保

人的年齡、性別、吸煙狀況及健康相關資料），而我們認為該資料對

我們的承保受保人之風險評估或對接納您任何後續要求有重大影響，

本公司可在未經您的同意下修訂或拒保本保單。任何的修訂都將列明

於附加於本保單的批註上。 

若按受保人正確的資料及我們的核保指引，認為本保單應被拒保，我

們有權宣佈本保單由保單生效日起作廢。 

 

您在本保單生效期內可擁有保單一切的擁有權。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

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們呈交轉移本保單擁有權的申請。擁有權

的轉移須經我們同意、記錄及確認後才會生效。 

 

除您及我們以外，其他人士並沒有權執行本保單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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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收到此合約及保單資料頁起計三十（30）日內，行使取消保單

的權利並獲全數退還已繳保費及徵費。此取消保單的權利不適用於續

保。  

 

除本公司依照第 1.2 項條款所作的修訂外，保單在保單生效日或第

4.3 項條款下列明的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計生效

達兩（2）年後，及在受保人仍然在生期間，我們不會對本保單作出

任何異議。 

 

本保單必須在香港簽發並受香港法律管轄及闡釋。您及我們均同意遵

從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裁判權。 

若本保單在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法律下已經或將會不合法，

本公司有權於保單被判定為不合法日期起終止本保單。 

  

在受保人身故時，受益人享有獲得本保單的身故賠償之權利。  

在本保單生效期間，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

們呈交更改受益人的申請。受益人的更改須經我們同意、記錄及確認

後才會生效。   

 

若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期間身故，我們將按第 2.1 項條款向受益人支付

保單資料頁或批註上最新列明的保額並扣除任何欠款。如沒有指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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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則支付予您或您的遺產承繼人。 

我們在接獲令我們滿意的書面索償證明後，將會支付因受保人身故而

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索償證明包括： 

(i) 受保人身故及死因證明； 

(ii) 索償人有權領取款項的證據；及 

(iii) 我們為證明索償的有效性而合理要求的任何其他文件。 

  

在本保單生效期間，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

們呈交減少保額的申請。保額的變更將於批註上列明的生效日起生

效。 

本保單的保費將根據新保額進行調整。 

 

當踏入任何一個「人生里程碑」時，您可以透過行使這權益而增加保

額，而無須再呈交可保性之證明。保額的變更將於批註上列明的生效

日起生效。 

本保單的保費將根據新保額進行調整。  

本保單下「人生里程碑」的定義為： 

(i) 受保人在香港獲得承認的合法註冊婚姻； 

(ii) 受保人的親生子女出生；或 

(iii) 受保人在新購買住宅物業一百八十日（180）內首次從香港金融

管理局認可的銀行取得按揭。 

3.2.1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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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每個受保人的一生計，您最多只可行使兩（2）次「人

生階段權益」。 

(ii) 您只可於保單生效日起計兩（2）年後行使「人生階段權

益」。 

(iii) 您只可於受保人年滿六十（60）歲後的首個保單週年日

前行使「人生階段權益」。 

(iv) 在從未有向我們呈交過關於本保單的索償申請、及沒有

正在處理關於本保單的索償申請、及沒有作出任何關於

本保單的賠償的前提下，方可行使「人生階段權益」。 

每次行使「人生階段權益」時，保額的增幅不多於： 

(i) 港元 1,500,000；或 

(ii) 保單生效日時的原保額的百分之五十（50%）或第 3.1

項條款下減保後的保額的百分之五十（50%）；以較低者

為準。 

3.2.2 「人生里程碑」的通知及證明 

在我們審批您增加保額的申請前，您須就「人生里程碑」向

我們遞交通知書及令我們滿意的證明文件。「人生里程碑」通

知書必須於「人生里程碑」發生後一百八十（180）日內遞

交給我們。 

「人生里程碑」之證明包括以下各項： 

(i) 就「人生里程碑」定義（i）而言： 

• 受保人的結婚證書副本。 

(ii) 就「人生里程碑」定義（ii）而言： 

• 受保人親生子女的出生證明書副本。 

(iii) 就「人生里程碑」定義（iii）而言： 

• 於土地註冊處註冊的物業買賣合約副本及土地註冊

處查冊登記副本。 

在審批您行使「人生階段權益」的要求時，我們可要求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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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必須的資料。 

  

應付的保費金額會在保單資料頁及╱或續保通知書內列明。不論是按

每個保單年度或經本公司同意下以分期方式繳付的保費，均需在保費

到期日前繳付，本公司才會支付賠償。除非在本保單中另有說明，保

費一經繳付將不獲退還。 

保費須按保單資料頁或後續之批註上列明的模式繳付。 

 

我們將給予您由每期保費到期日起計三十（30）日的繳付保費寬限

期。  

如在寬限期完結前保費仍未繳付，本保單將由首次欠繳保費的到期日

起即時失敗。如在寬限期內提出索償，任何欠繳之保費將會從第 2 項

條款下應付的保障金額中扣除。  

 

如本保單因欠繳保費而失效，您可在受保人仍然在生的情況下，於失

效日起計一（1）年內申請復效本保單。您須符合下列要求方可為保

單復效： 

(i) 以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們呈交復效申請；  

(ii) 呈交令我們滿意的受保人之可保性之證明，而您須支付相關的

費用；及 

(iii) 補交所有過期的保費。 

我們將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任何的復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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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於保單資料頁內訂明的保費繳付期期內，保費保證維持不變。  

本保單將於保單保障期完結後自動續保。在續保時，保費將會根據本

公司屆時此類保單之保費表及受保人屆時之年齡而調整。  

  

如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起計兩（2）年內因自

殺而身故，且保單仍然有效，不論其自殺時神志是否清醒，我們的責

任只限於退還所有已繳付的保費及徵費（由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

單復效日起計，以較遲者為準）並扣除任何欠款。  

  

本保單將會於下列任何情況發生時終止： 

(i) 第 2.2 項條款下的身故賠償已被賠付；  

(ii) 本保單在第 4.2 項條款下失效； 

(iii) 本保單被取消或被作廢；  

(iv) 您按第 6.2 項條款為本保單退保；或 

(v) 受保人年滿八十五（85）歲後的首個保單週年日。  

在保單終止生效日後，我們將不會接納任何索償申請。  

 

在第 1.5 項條款下訂明的冷靜期後，您可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

受的方式申請為本保單退保。退保後本保單將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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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保單內，「本公司」、「我們」或「我們的」指眾安人壽有限公司，而「您」或「您的」指保單持

有人。 

是指向本公司就本保單遞交的投保申請，包括與該投保申請有關的投保申請

表格、問卷、可保性之證明、任何已呈交的文件或資料，以及已作出的陳述

和聲明。  

是指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保單保障期」的期間，保單於此期間內生效。 

是指任何附加於本保單，並修訂本保單現有條款的文件。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指任何受本保單承保，並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受保人」的人士。  

是指「ZA 人壽保」下由本公司承保及簽發的本保單，並作為保單持有人及

本公司之間的完整合約，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本條款及細則、投保申請文件、

聲明、保單資料頁及任何附加於本保單的附加險、批註、補充文件、附錄或

附件（如有）。  

是指保單生效日的每一個週年日。  

是指本保單的起始日，即保單資料頁內列明的「保單生效日」。 

是指擁有本保單，並在保單資料頁或後續批註內列為「保單持有人」的人士。  

是指本條款及細則的附表，當中載有保單生效日、續保日、保單持有人及受

保人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以及本條款及細則所適用的保障、保費及其他相關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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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由保單生效日起計的十二個月期間及每個保單週年日起計的十二個月

期間。 

是指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保費繳付期」的期間，於此期間內須支付保費。 

是指就本合約按相關條款不曾中斷地繼續承保。 

是指任何時候在保單資料頁或任何接納後續變更的批註中所列明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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